
附件 1 

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0 年度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

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抽查比例及频次 预估抽查对象数 检查时间 发起处室 实施主体 

1 蚕种质量监督抽查 蚕种生产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10%，结合农业农村部抽

查合并进行，每年 1次

企业 1家 1 月 
种植业管理处、省

果茶技术推广站

与农业农村部抽查联合

实施 

2 
农产品质量安全监

督抽查 

种养殖基地、农产品生

产经营企业、农民专业

合作经济组织 

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和抽查频

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
企业 150 个，个体

户、农民专业合作

社 1660 个 

2 月—12 月
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处 

省级、市级、县级农业

农村部门和有关市、县

渔业主管部门 

3 
农产品质量安全检

测机构考核检查 

省级考核通过的农产品

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

要确定 

获证检测机构 50个 11 月前 
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处 
省农业农村厅 

4 
农业转基因生物安

全检查 

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企

业 
一般检查事项

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；抽查 1次 
企业 5家 4 月—11 月 科技教育处 省农业农村厅 

5 
农田建设情况监督

抽查 

地方各级农田建设项目

管理部门 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10%，抽查 1次 
项目 55 个 7 月—11 月 农田建设管理处 省农业农村厅 

6 

对生产、调运农业植

物种子及应检植物、

植物产品的检疫检

查 

农业植物种子及应检植

物、植物产品生产、经

营单位或个人 
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

要确定 

企业或个人 300 个 8 月—11 月 省植物保护总站
省级、市级、县级植物

检疫机构 

7 

对从国（境）外引进

农业种子、苗木的检

疫检查 

从国（境）外引进农业

植物种子、苗木的单位

或个人 
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80%，抽查频次根据监管

需要确定 

企业 10 个 6 月-12 月 省植物保护总站
省级、市级、县级植物

检疫机构 



附件 2            

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0 年度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
序号 部门 抽查领域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

事项 

类别 
抽查比例及频次 预估抽查对象数 检查时间 发起处室 

拟联合 

部门 
检查主体 

1 
省农业

农村厅

农业生产资

料监管 

农药监督抽查 农药监督抽查

农药生产企

业、农药经营

者，农药登记

试验单位 

一般检

查事项

抽查比例 5%；抽查

1次 

农药生产企业 15

家，农药经营单位

200 家，农药登记

试验单位 5家 

3 月-11 月

省厅种植业管

理处（农药管

理处）、省农

药检定所 

市场监管

领域相关

部门 

省级、市

级、县级

相关部门 

2 
省农业

农村厅

肥料产品质量

检查 

肥料产品质量

检查 

肥料生产经营

者 

抽查比例 10%；年度

抽查不少于 1次
企业 150 家 4 月—12 月

省厅种植业管

理处、省土壤

肥料总站 

省级、市

级、县级

相关部门 

3 
省农业

农村厅

农作物种子质

量监督抽查管

理 

农作物种子质

量监督抽查管

理 

种子生产经营

企业、备案的

种子生产经营

主体 

企业抽查比例 10%，

备案的种子生产经

营主体 5%；企业抽

查 1次，备案的种

子生产经营主体抽

查 2次 

企业 50 家，备案

的种子生产经营

主体 800 家 

3 月—12 月

省厅种植业管

理处、省种子

管理总站 

省级、市

级、县级

相关部门 

4 
省农业

农村厅

牲畜、水生野

生动物养殖

加工情况的

检查 

牲畜、水生野

生动物养殖加

工情况的检查

水生野生动物

保护执法监督

检查 

经营利用水生

野生动物或者

其产品的单位

或个人 

一般检

查事项

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；抽查频次根据

监管需要确定 

单位或个人 25 个 9 月—12 月

省厅渔业与渔

政处、省海洋

与渔业监督监

察总队 

市场监管

领域相关

部门 

省级、市

级、县级

相关部门 

 

 


